
香港公司作为商业实体，在香港法律中亦被视作独立的个体（法人），因此

香港公司可用自身名义，向其他商业实体及居民产生债权债务关系，以开展经营

活动。

虽然商业活动中借贷行为稀松平常，但对于债权人的利益，特别是当公司资

产已经无法偿付债务时，仍需要相关法律予以支持，确保债权人的利益。若债权

人发现债务人无意或无力偿还债款，则可通过申请强制清盘，以保障自身利益。

具体来说，申请香港公司强制清盘，需要通过以下流程：

1、提起诉讼

香港公司法院清盘通常以诉讼形式展开，而提起诉讼的既可以是债权人，也

可以是香港公司本身（以公平偿还债务），公司债权人或香港公司需要委托合乎

资格的律师提起诉讼请求。

2、发出清盘令

当香港法院接受申请后，会及时向香港公司破产署署长、公司股东及董事发

出开庭通知，此时公司所有债权人也可出席。当各方统一意见（或法院）认为以

清盘方式处理债务较为公平时，就会发出强制清盘命令，并委任香港公司破产署

署长为临时清盘人，接管公司全部资产。

3、登记公司资产

当香港公司破产署署长接任公司清盘人后，会及时归集公司所有资产，并对

这些资产进行妥善处理并将其转变为现金，以便在确认各方债权关系后，偿付给

债权人。

4、召开债权及分担人会议



在公司清盘人召开债权及分担人会议前，所有与该公司有债务关系的债权人

都需要提交债权证明表（包括追讨欠薪的员工），递交公司清盘人，以证明债权

债务关系。当确定公司变现后的资金、所有债权债务关系人、公司实际负债情况

后，公司清盘人就会召开债权人及分担人会议，对赔偿方案进行商讨。需要注意

的是，这一会议可能进行多次，直到确定出合乎各方要求和利益的分配方案，才

会实际发放所欠之款项。


